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

教室、寝室文化节实施方案
为了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化习近平主席关于“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”的要求，多层次、多方面、多途径地推动校园文化新高潮，充分体现我院学生活力、向上、朝气、创新的精神面貌。学院决定以 “文明、和谐、诚信、友善”为主题开展大学生宿舍、教室文化艺术节。

一、主题和口号
主题：文明、和谐、诚信、友善
口号：校园是我家，和谐幸福靠大家。
二、目的意义
美化生活摇篮，优化成才环境；增强全院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；激发全院学生共建文化教室、温馨寝室的热情；营造全院学生热爱生活环境，热爱学习，热爱校园的一种文化氛围；弘扬我院“人车合一，平而不凡”的办学理念；为学院建校三十周年献礼。
三、时间
2015年5月25日—6月30日
四、活动对象
全院学生。
五、活动领导小组
组长：曲健
组员：各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、团委书记、学生处相关人员
六、活动安排
第一阶段：宣传启动阶段（5月25日—5月27日）
1.成立教室、寝室文化节领导小组，明确任务，召开相关人员会议。
2.5月25日---5月27日进行宣传发动，做好动员和发动工作。
3.5月27日：教室、寝室文化节开幕式。（各系组织）
4.准备宣传刊板和宣传标语。
第二阶段：活动阶段（5月27日---6月19日）
1.“我为名校建设出份力”签名活动。
2. “文明、和谐、诚信、友善”爱心故事征文活动。
3.文化教室评比。
4.温馨寝室评比。
5.“寝室风采”学生摄影作品征集。
6．“生活趣事”DV作品征集。

7. 文明、和谐、诚信、友善---建校三十周年书法、绘画比赛。
第三阶段：总结评比
1.领导小组对开展项目进行验收评定，设置各个奖项，同时对各年段活动组织比较突出的班级，以及表现特别优异的同学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，并分别给予相应的奖励。
2.开展“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室、寝室文化节”活动展览。
3.召开总结表彰大会。
七、活动要求
（一）各系要高度重视“教室、寝室文化节”的各项活动，认真做好宣传组织工作，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此次活动
（二）全体学生要积极踊跃地参与“教室、寝室文化节”各项活动，在活动中增进友谊，营造文明和谐的生活环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处（团委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5月19日

附件：
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

教室、寝室文化节具体方案
（一）“我为名校建设出份力”签名活动
1.活动时间和地点：5月30日  B区餐厅门前
2.参加对象：全院学生
3. 组织部分学生现场签名
（二）“文明、和谐、诚信、友善”爱心故事征文活动
1.主题及内容：征集身边的好人好事。
2. 各系结合活动主题寻找身边的好人好事，要求真实、健康，故事精简，字数500以上。
3.以系为单位参赛，作品汇总后，在5月30日之前上交学生处。（每系不得少于三篇文章）
（三）文化教室评比
1.活动时间：6月1日
2.参赛要求：
(1)内务30分：教室整洁、桌椅摆放整齐、卫生工具整齐、无异味等。（具体标准按照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德育评价细则》学生教室内务标准）

(2)教室文化70分：体现积极向上的班级精神、装饰自然美观、能体现当代大学生风貌、有创意、有专业特色等。
3.以系为单位参赛，评选名单在6月8日之前上交学生处。（参评教室数不得少于各系教室总数的百分之二十）
（四）温馨寝室评比
1.活动时间：6月1日
2.参赛要求：
(1)内务30分：寝室整洁、内务摆放整齐、无异味等。（具体标准按照《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德育评价细则》学生宿舍内务标准）。
(2)文化70分：体现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、装饰自然美观、能体现学院特色、专业特色、体现高雅、健康的理想追求等。

3.以系为单位参赛，评选名单在6月8日之前上交学生处。（参评寝室数不得少于各系寝室总数的百分之二十）
（五）“寝室风采”学生摄影作品大赛
    1.主题：温馨家园、勤俭节约、爱护公物、安全防范、保护环境、爱心奉献。
2.内容：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学生宿舍文化生活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及和谐团结的宿舍情怀。
3.摄影参赛作品：体裁，形式，风格不限。单幅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六幅）均可，附简要说明。并请注明姓名、班级、寝室号.
4.作品表达内容需要特别说明，请另附文案。各系汇总后，在6月8日之前统一上交学生处。（每系不得少于三幅作品）
（六）“生活趣事”DV作品征集

    1.主题：我身边的生活趣事。
2.内容：记录身边趣事，要求真实、幽默，并请注明姓名、班级、寝室号。

3.作品表达内容需要特别说明，请另附文案。各系汇总后，在6月8日之前统一上交学生处。（每系不得少于三幅作品）
（七）文明、和谐、诚信、友善---建校三十周年书法、绘画比赛。
1. 作品要求：

（1）毛笔、钢笔、铅笔书法均可；

（2）必须本人原创；

（3）纸张大小不限；

（4）内容符合主题；
（5）整体设计合理，编排有致，给人以和谐美感。

2.以系为单位参赛，作品汇总后，在6月8日之前上交学生处。（每系不得少于三幅作品）
学生处（团委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5月19日

